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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终止吸收合并其子公司的公告 

 

 

 

一、终止吸收合并概述 

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建材二五三厂）（以下简称“天马集团”）为江

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，常州海克

莱化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克莱”）为天马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。公司于 2020

年 11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吸

收合并其子公司的议案》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1 月 23 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

网站“巨潮资讯网”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的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

并其子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49）。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的调整，决定终

止实施吸收合并事项。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二、终止吸收合并原因 

天马集团原拟通过吸收合并的方式合并海克莱的全部资产、负债、权益、人

员及业务，以实现整合资源、优化治理结构、减少运营成本、提高运营效率的目

的。吸收合并事项进入实施阶段后，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的调整，考虑到海克莱业

务需求及其产品品牌的延续能力，更好的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，经审慎研究，合

并双方共同决定终止本次吸收合并事宜。 

三、终止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

由于天马集团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海克莱为天马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其财

务报表均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，进行吸收合并前后，公司实际持有权益没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有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

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四、终止吸收合并审议情况 

2022 年 4 月 20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全资子公司终止吸收合并其子公司的议案》，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天马集团与海克莱签署了《<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建材二五三厂）与

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>之解除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解除协议”），

合并双方一致同意本次吸收合并终止，合并双方不再继续推进本次吸收合并相关

事宜，合并双方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签署的《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建

材二五三厂）与常州海克莱化学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吸收合并

协议》”）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，合并双方不再享有《吸收合并协议》项下的

权利，亦无须履行《吸收合并协议》项下的义务。解除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

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成立，并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0 日 

 


